
—１１８　　 —

“崇信”与“敬德”: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
政治构设的不同路径

∗

王强伟∗∗

【摘要】“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

的重要参与者.研究发现,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对于各自传统

的政权来源思考具有相似性,表现为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

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进而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先知”始终贯彻“信
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则阐发出一种“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表现

出不同的特色.“信仰”与“道德”由此成为“先知”与“圣人”不同的参政

资源,相应地,“崇信”与“敬德”呈现为二者在各自经典传统中进行政治

构设的不同路径.
【关键词】犹太教先知;儒家圣人;信仰;道德;政治

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在古代世界中尤为显著. 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之

间的相互角力,以及双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力量上存在的此消彼长,构成了早期人

类社会图景的一个重要特征. 不同传统中流传下来的经典,以及这个传统中后

世对于这些经典所作的评注解读,陈陈相因,成为我们今天获取对宗教与政治之

间古老关系认知的主要资源. 经典叙事是当时经典作者的理念和经验表达,其

影响随着经典地位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后世形成的经典解释体系而对于各自传

统的不同层面,均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犹太和儒家传统都有特色鲜明而影响深

远的核心经典及其注疏传统,分别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经典叙事风格,通过这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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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与解释,我们得以重温两个不同传统对于政治构设的不同路径.
在犹太教和儒家各自的经典与传统中,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分别被

视为沟通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宗教性中介,而且他们在经典叙事中的言行作为对

于神圣和世俗权力均有涉及. 在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的政治场域中,“先知”
和“圣人”也都被视为重要的参与者,他们对于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强烈的参与意

识,他们的观点和主张对于两种政治传统的创立和发展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先知”直接参与了早期希伯来政权的建立,并且在此后参与和见证了犹太历史

发展的各个重大事件;中国古代政权更是与儒学有着密切关系,“圣人”在儒家经

典政治叙事中始终占据着显耀位置. “先知”与“圣人”如何应对政治问题? 本文

将尝试考察两种传统经典叙事中构画出来的“先知”和“圣人”的政治参与,进而

从政治维度对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进行比较. 我们将发现,“先知”与“圣

人”都是各自传统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他们都积极应对政治议题,但是在具

体的处理方式上各有倚重,“信仰”优先与“道德”至上分别是“先知”和“圣人”政

治参与的基本原则,相应地,“崇信”与“敬德”成为“先知”与“圣人”在各自传统中

进行政治构设的不同路径.

一、渊源有自:“先知”“圣人”论政权之来源

我们往往通过城市、文字等多种因素来考察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而政权的

建立或出现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指标. 政权的正当性或合法性问题,是

关乎当权者实现权力有序运转的重要保障. 一个政权的建立,几乎都需要完成

这种合法性的论证任务. 从文明的经典之中我们可以得见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贵

财富. 其中,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对于权力正当性的讨论具有可比性.

(一)“先知”与古代以色列王权的建立

王权的是古代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 “古代近东把王权看作是文明

的真实基础”①,古代以色列正处在这个范围之内当然也不能例外. “先知”直接

参与并深刻影响了古代以色列的王权建构和发展.
古代儒家曾经明确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

① HenriFrankfort亨利􀅰富兰克弗特,«王权与神祇:作为自然与社会结合体的古代近东宗教研

究» ( 上 ) [Kingshipand Gods: A Studyof Ancient NearEastern ReligionastheIntegrationof
Society&Nature],郭子林GuoZilin、李岩LiYan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Sanlian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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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意义上,祭祀和战争被视为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两大主题,二者分别关系

到心灵秩序和生存秩序的安顿与稳定. 祭祀和战争,向更为宽泛的领域引申,可
以对应地理解为宗教和政治两个方面. 其中,祭祀(献祭)是世界范围内各种宗

教的主要表达仪式. 宗教关乎民众内部的凝聚力,是政治共同体能否延续、是否

强大的内在决定因素;战争则是政治的最突出和最重要的外在表现,尤其是在王

国未实现统一的情况下,各部落国家出于自保、抵御或者主动进攻以图兼并等不

同原因,征战不绝. 以同样的视角来考量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宗教和政

治同样也是古代以色列的时代主题. 从“先知”书中的历史记载可见,在王权没

有确立之前,以色列社会的宗教和社会秩序已经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 宗教信

仰方面,主要表现为偶像崇拜泛滥,“以色列人行雅威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

巴力和亚斯她录,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雅威,不
侍奉他”(«士师记»１０:６). 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经过与当地居民的进一步混居和

融合,以色列人的一神信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 我们可以发现,在«士师记»
中,多次提及“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士师记»１７:６,１８:１,１９:１,２１:２５),这种形势

导致了“各人任意而行”(«士师记»１７:６,２１:２５)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重新树

立起雅威一神信仰的权威,带领以色列人回归信仰的正途上来,成为士师的重要

任务. 政治秩序方面,因为缺乏统一的领导,以色列各个支派之间凝聚力涣散,
相继被摩押人、米甸人、非利士人等周边民族压迫、奴役,作为士师,外在的最为

急迫的任务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反抗并脱离这种被奴役的状态;各个支派内部也

矛盾重重,便雅悯支派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被众支派联合攻打几近灭绝(«士师

记»２０—２１). 这两个方面的失序,强烈呼唤王权时代的来临. «撒母耳记»记载

了“先知”撒母耳先后膏立扫罗和大卫两位以色列君王的故事,从此开启了古代

以色列历史上的王权时代,同时也被有的学者视为“‘先知’运动”的开端.①

据«撒母耳记»,对于王权的设立,先后有两种不同的记载,表现出对于王权

消极和积极的两种不同态度:
一种是百姓以周遭列国都有王治理和带领征战为例,主动要求撒母耳同样

为他们膏立一个君王. 这被视为一种厌弃上帝的行为,因为这是“不要我(指上

帝———作者注)作他们的王”(«撒母耳记上»８:７b),撒母耳传达上帝的旨意向百

姓陈明立王的弊端: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

① W．F．Albright,“SamuelandtheBeginningsofthePropheticMovement,”inInterpretingthe
PropheticTradition:TheGoldensonLectures１９５５Ｇ１９５５,ed．HarryM．Orlinsky (NewYork: KtAV
Pub．House,１９６９),pp．１５１Ｇ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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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

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

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

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

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那

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雅威,雅威却不应允你们.①

撒母耳指出,立王之后,百姓将会承受更多的负担,他们必须听命于王权进

行军事战争、缴纳赋税、服劳役,个人财产不能得到保障,等等. 尤其是当百姓在

现实中意识到王权的这些弊端而转向上帝哀求时,上帝将不会怜悯他们. 随着

撒母耳晓之以理并且最后以警告甚至几近威胁的语气劝说,百姓还是坚持要求

立王. 最终撒母耳不得不妥协,执行上帝旨意通过掣签选定了扫罗(«撒母耳记

上»１０:１７—２４). 可以看出,撒母耳代表的宗教力量在这个事件中最后作出了妥

协,但是立王之后,撒母耳特别地对以色列人进行了劝勉,警告他们要认识到“其

实雅威你们的上帝是你们的王”(«撒母耳记上»１２:１２b),并要求百姓和王都要

时刻顺从和尽心侍奉雅威,不偏离信仰而去敬拜“不能救人的虚神”(«撒母耳记

上»１２:２１),这是最后的“底线”,否则将受到灭绝的惩罚.
另一种是雅威主动启示撒母耳膏立扫罗为王:

扫罗未到的前一日,雅威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

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

非利士人的手.”②

这里表现出来对于王权的一种积极态度,因为选立扫罗,他将带领以色列人

抵抗并脱离仇敌非利士人的欺压. 需要注意的是,如有学者从文本的角度注意

到其中对于“王”的称谓存在差别,认为此处使用的“领袖”( ,leader),与大卫

以来一般译作“王”( ,king)的词汇是不同的.③ 犹太经学家拉什认为 的权

力和职责在于领导、约束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不分散而以凝聚的团体应战,无疑这

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权责. 在我们看来,这种区别背后存在一种倾向,那就是即

便上帝“主动”提出来建立的王权,也没有完全满足百姓的请求,上帝所设立的

①

②

③

«撒母耳记上»８:１０—１８.
«撒母耳记上»９:１５—１６.
参见游斌YouBin,«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Literary, HistoricalandThought

WorldoftheHebrewBible:AnIntroduction](北京[Beijing]:宗教文化出版社[ReligiousCulturePress],

２００７),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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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作为“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代理上帝的“治理者”(ruler)而已①,并非如同

百姓所期望的像其他国家地区一样掌握绝对权力的“君王”(King).
总之,无论是对于建立王权的消极还是积极态度,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一致

的,即只有上帝才是以色列的“王”(king). 这在«士师记»中基甸回应以色列请

求他作为“管理者”时便已经声明,“唯有雅威管理你们”(８:２３). 犹太传统对于

世俗王权的认识,通过以下这句经文形象地表达出来:

雅威的受膏者,好比我们鼻中的气,在他们的坑中被捉住;我们曾论到

他说:“我们必在他荫下,在列国中存活.”②

所以,百姓本不该盲目追随异族寻求设立世俗王权,即便上帝准允设立的“君”,
从本质上来说也只是上帝权力在世间的代理罢了.

(二)“圣人”与儒家的政治权力来源

儒家“圣人”在儒家关于政治权力来源的讨论中同样占据重要位置. 在儒家

看来,“圣人”最关心的是“政治的实质”,而他们所致力于建构的是一种“政治秩

序”③. 如同犹太传统中对于世俗权力来源的神学思考,关于政治权力来源或者

政权合法性问题同样成为儒家必须面对和回应的首要问题. 不同于«圣经»所载

希伯来“先知”直接“介入”以色列政权的建构过程,儒家“圣人”与政治权力来源

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儒家传统的政治叙事之中. 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对于权力的终极来源的思考;二是对于权力转移的解释.

１．“圣人”与权力源头建构

儒家始终致力于建构一个和谐有序的政治和社会场景. 如前文所论,儒家

对于“礼”的制作和提倡,就是推进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和关键环节. 与希

伯来传统相似,儒家谋求世俗秩序的建构,同样需要诉诸一个超越的源头. 在早

期儒家经典中,“天”即被视为这样的一个终极存在. 在这个秩序建构的过程中,
“圣人”被视为参与其中的主要“角色”. «礼记»曾提出:

夫政必本于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为殽地,降于祖庙之谓仁义,降

①

②

③

AdeleBerlinandMarcZviBrettlereds．,TheJewishStudyBible,２nded．(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p．５６４.

«耶利米哀歌»４:２０.
参见 成 云 雷 ChengYunLei, «先 秦 儒 家 圣 人 与 社 会 秩 序 建 构 » [ConfucianSagesandSocial

ConstructinthePeriodofPreＧQin] (上 海 [Shanghai]: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ShanghaiClassicsPublishing
House],２００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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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川之谓兴作,降于五祀之谓制度.此“圣人”所以藏身之固也.①

也就是说,政权必须以“天”为源头,政令由此而出,分别施之于神社、祖庙、山川、
五祀②,进而产生出必要的生活资料、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等人类文明的各项要

素. 这些从“天”而出的政令得到贯彻和施行,才能最终确保“圣人”政权稳固无

虞. 这与犹太教认为世俗政权来自神授相似,儒家“圣人”将政权的合法性和超

越性来源归为“天”.

２．“圣人”对权力转移的解释

对于权力来源的思考,不仅仅涉及权力的终极来源,而更多地需要面对社会

历史的现实,即国家之间频仍的战争和兼并,尤其是殷商取代夏、小邦周取代商

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天命观的冲击. 如何对这种被传统

视为“叛乱”的行为进行辩解和辩护,并且由此确立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成为被后

世儒家奉为“圣人”的贤哲们必须直面的历史任务.
周公是儒家公认的“圣人”之一. 周代殷商之后,周公向殷朝遗民反复申说

这个问题:

尔殷遗多士,弗吊,旻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
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我

其敢求位?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③

周公解释殷商灭亡的原因在于其不敬天命,因而失去了“天”(“旻天”)的信任和

护佑,被降下灾祸;相反,周相信天命,并且能够在刑罚中贯彻实行“天”的尊严,
因而被“天”所选择,天命随之转移到周,最终经周人之手结束了殷商的统治(“敕

殷命终于帝”). 在周人的信仰中,“天”是类似于上帝一样的终极存在,从«尚书»
中周朝部分的记载可见,“天”是一个具有人格特征的上帝形象. 周公通过对“天

命”转移以及“天”选择周而放弃殷商决定的解释,最终是为了告知殷遗民这样一

个道理,即殷商的灭亡乃是咎由自取,是因为不敬天命而被“天”所放弃的. 周人

起而灭商是一种“替天行道”的行为,助“天”来施行惩罚;周人灭商的动机并非出

①

②

③

«礼记􀅰礼运».
郑玄注解这里的“五祀”是指人们最初供奉的中霤、门、户、灶、行等五种神,对这些神的祭祀乃是

最早的“宫室制度”,因而被视为制度之始. 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ThirteenClassicsAnnotation
andCollationCommittee,«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TheExactImplicationoftheBookofRites](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０),７９８.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ThirteenClassicsAnnotationandCollationCommittee,«十三经注疏􀅰尚

书正义» [TheExactImplicationofShangShu] (北 京 [Beijing]: 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Peking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０),４９７Ｇ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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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愿,“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周公承认周本来并没有觊觎王位的想法和实力,
而完全是来自于“天”的指令和帮助,«正义»认为周公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明“此位

天自与我,非我求而得之”. 周公就此进行的自我辩护,就把周人从所谓“反叛”
“忤逆”这样的道德谴责中解脱出来.

出于同样的思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另一篇告诫殷遗民要顺从安居而不

要妄图叛乱的«多方»中,周公以商朝的创立者成汤受命于“天”来推翻已经败坏

了天命(“图帝之命”)、失德的夏为例,论证了周灭商同样也是出于天命的转移.
周公解释为上天选择了汤作为君王,并授以天命,让他去灭绝夏朝,以解救“有夏

之民”. 自汤以来的历代君王无不“明德慎罚”,人民在其领导下勉力向善. 但是

纣王没有延续这个传统,纣王之政如同夏桀,陷民众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其道德

败坏终致天命丧失,上天不再眷顾于殷商. 因而武王伐纣一如成汤灭夏,都是出

于上天的选择,去灭绝道德败坏的政权及其君王. 周公一再强调夏、商之灭亡,
不是出自上帝或上天的主动厌弃,而是因为桀、纣这两位末代君王昏庸失德,政

治败坏,尤其是祭祀(“享”“烝”)也被破坏而不正常进行,上帝作为惩罚,降下丧

亡之命.①

周公对朝代政权更替的这番解释,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强调了商朝和纣

王之毁灭乃是失德所招致,而绝非周存心主动冒犯;其二,成汤灭夏已经昭示了

“天命”可以转移,同样,周之天命乃是来自于“天”,周灭商只不过是执行了上天

之命令. 通过引入“天”“天命”对殷商和夏灭亡的原因进行解释,周公实际上是

为“汤武革命”进行了辩护. 周公的这种解释在周王朝统治者内部是有共识的,
根据«尚书»的记载,周武王在伐纣誓师时也强调了推翻商纣统治是出于顺从

“天”“天命”的选择:“商罪贯盈,天命诛之. 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泰誓»)如果

不去攻伐商纣,周人将会如同殷商一样背负上悖逆于天的罪名. 作为政权更迭

的一种模式,通过对交替双方道德的评鉴提出理论上的论证,即认可后来者之所

以取胜是来自于道德上的优越,这种道德优越获得“天”之青睐,“天命”倚靠“德”
而实现转移,最终把道德与“天”“天命”联系起来,是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②.
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在他的名篇«殷周制度论»中就此问题作出评论,明确地指

出了是否有“德”是殷亡周兴的关键,而且周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指出:“殷商之兴

①

②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５３７Ｇ５５０.
这句话意为“天之于人,无有亲疏,惟有德者则辅佐之”.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

疏􀅰尚书正义»,５３４Ｇ５３５. «左传»僖公五年也有此句,称是引«周书». 参见«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３９３Ｇ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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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所以在代殷之后,“兢兢以德为务”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儒家传统的政治图景中,无论是出于政治秩序建构目

的而在各部经典叙事中托名的“圣人”(泛指),还是历史中真实存在、实际参与政

权建设的“圣人”(如周公),他们都看重世俗政权的超验源头———天(旻天、帝、上
帝),这被视为如同犹太传统中的上帝一样的“终极存在”,也是世间价值的神圣

源头. 但不同之处在于,儒家“圣人”政治叙事中的决定力量并未始终停留在这

个“终极存在”,而是取决于落实在统治者的“德”. 儒家“圣人”的政治观虽然与

终极源头“天”不无关联,但是最终还是奉行一种“道德至上”的原则. 这也铺就

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传统的人文底色.

二、信仰与道德:“先知”与“圣人”不同的参政资源

“先知”与“圣人”不仅对于政权的来源(包括终极来源和政权更迭)关心备

至,而且在“信仰优先”和“道德至上”原则之下,二者在各自的政治参与中,分别

与所属政权之间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关系模式.

(一)“先知”以宗教与政权抗礼

希伯来“先知”与以色列的政权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 “先知”时代的以

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更多地表现为在“先知”和王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的生存而

努力. 从«圣经»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知”对于政治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他们致力于从宗教和伦理方面对当前的政权进行制约乃至挑战②,批评并匡正

君王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信仰偏离. 我们将“先知”秉持的这种原则称为“信仰

优先”,即宗教信仰、神权相较于世俗政权,始终具有优位性. “先知”的这种努力

十分执着并表现出一种持续性,在学者看来,“从君主制之始起,‘先知们’便希望

影响社会的政治结构,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③.

①

②

③

王国维 WangGuowei, «观 堂 集 林 (附 别 集)» [GuanTangJiLin] (北 京 [Beijing]:中 华 书 局

[ZhonghuaBookCompany],１９５９),４７９.
参见SamuelE．Finer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HistoryofGovernmentfromthe

EarliestTimesVol．１, AncientMonarchiesandEmpires],马百亮 MaBailiang、王震 WangZhen译(上海

[Shanghai]: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HuadongNormal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０),１１８.

RobertM．Seltzer罗伯特􀅰塞尔茨,«犹太的思想»[JewishPeople,JewishThought],赵立行

ZhaoLihang、冯玮FengWei译(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SanlianPublishingHouse],

１９９４),７６Ｇ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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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运作模式

希伯来“先知”极为看重宗教信仰在政治中的作用,他们始终把“敬神”作为

评判国家政治生活和君王执政资格的首要准则,对于异教崇拜、偶像崇拜等背离

一神信仰的行为,“先知”均毫不留情地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先知”成为一神论

的坚定捍卫者.
站在宗教的立场对王权进行批评,成为希伯来“先知”政治参与的主要特色.

“先知”受到神召和驱使而对于国王(有时候也面向权力体制中的祭司)进行“威

胁”,由此成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政治力量”①,形成与世俗智慧的对抗. 值

得注意的是,这种“先知”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在北国以色列表现得尤为典

型. 这种不同诚如犹太拉比所指出的,“在北国,‘先知’是对抗王权的先锋;在南

国,他们看起来对大卫王朝稍微宽容———可能因为其相较于北国而言,更加忠诚

于上帝之约的原则”②,其差别就在于南国君王的信仰忠诚度明显高于北国诸

王. 从«圣经»中我们可见,自南北分国以来,北国以色列的历代君王几乎无一例

外地遭到批判,原因往往都集中在不敬神,“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 “先知”通

过接受上帝的默示,并传达上帝的话语,对这种宗教方面的混乱失序进行斥责,
施行打击的主要手段,就是宣告“交在仇敌手中”,甚至于选择膏立敌国如亚兰国

王(«列王纪下»第８章),使其“苦害以色列人”,以这种形式来打击和警醒以色列

人反思自身的信仰行为. “先知”以来自上帝的勇气和信心,成为监督或者制衡

王权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种击打,唤醒以色列整体的

“回归”,实现最终的拯救.
“先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立场来批评和约束君王和政权,实质上反映出长

期存在于以色列政治传统中的宗教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张力. 这种张力从“先知”
参与建立以色列君主政体之初就出现了. “先知”撒母耳与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

扫罗,“先知”撒母耳与大卫王,他们的关系无一不反映出“先知”与王权政治之间

的这种张力关系. “先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代表宗教势力,他们坚持世俗权力

来自于上帝,而君王应该接受更高的权力以及律法、道德的约束. 有学者把这种

张力模式归结为“王权”与“神权”之争,并将这种屈居神权之下的政权命名为“有

①

②

MichaelWalzereds．迈克尔􀅰沃尔泽等编,«犹太政治传统»卷一 [JewishPoliticalTradition, Vol．１],
刘平LiuPing 等 译 ( 上 海 [Shanghai]: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Huadong NormalUniversityPress,

２０１１],１８５.

AndréNeher,ThePropheticExistence,trans．W．Wolf(NewYork: A．S．BarnesandCo．,

１９６９),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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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君主制”.① “先知”撒母耳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的作用,诚如他自己所声明的

其职责在于:一是“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二是“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撒母耳

记上»１２:２３—２４). 代百姓向上帝祷告、传达民意以及将上帝的善道教化于民

众,构成了撒母耳同时担负的并行不悖的两项责任,这也是“中介”角色的真意之

所在. 如同前文所论,这种“中介”角色实质上是一种宗教层面的使命,本来是包

含了后来的政治功能的;但是,随着王权的正式确立,这种原本居于垄断地位的

宗教权力受到了来自王权的挑战,政治功能将由此从祭司手中分离出去. 虽说

王权来自于神权,但是宗教却始终不想放弃对王权的控制. 于是,撒母耳一再申

明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强调上帝权威之所在,提醒百姓要“敬畏雅威,诚诚实实

地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撒母耳记上»１２:２４). 宗教神

权与世俗王权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延续下来.
这种王权对于神权的不断挑战,以及宗教方面作出的强硬回击,通过以色列

王权建立之初的一个事例典型地体现出来:撒母耳与扫罗本来约好出征非利士

人之前,由撒母耳来到以色列人的大本营吉甲,亲自献上燔祭和平安祭. 但是撒

母耳在原本约定的日期并未及时到来,战事紧急,扫罗便自作主张,自己献上燔

祭. 撒母耳因此而大怒并发出诅咒(«撒母耳记上»１３:７b—１４). 从宗教层面来

看,扫罗无疑是僭越了,他的所为超出了一个世俗君王的权力范围. 撒母耳正好

抓住此点不放,指责他这是不遵守雅威的命令,他将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是“王位

必不长久”(«撒母耳记上»１３:１４;１５:２２—２３). 对于君王而言,这是最为严重的

诅咒了.
关于王权与宗教神权之间的这种张力关系,在犹太教拉比AndréNeher看

来,上帝作为掌控一切的主宰者,其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世俗王权建立之

后,必然与其发生冲突,“当人王被膏立时,他只是暂时地拥有了上帝赋予的权力

而已,这并非一个稳定的职位,不过是上帝绝对权力在人间的一个符号和象征罢

了”②,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是排斥王权的. 另一位犹太教拉比则指出,即使王权

是由“先知”传达上帝旨意而确立的,这同一位“先知”也可能过后根据所立君王

的表现,转而反对这个政权. 一般来说,“先知”作出这种判断的标准在于“君王

①

②

张倩红ZhangQianhong、艾仁贵 AiRengui,‹神权与律法之下:希伯来王国的 “有限君主制”›
[UnderTheocracyandtheTorah: “LimitedMonarchy”intheHebrewKingdom],«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２０１３年第６期[２０１３,Issue６],１０２Ｇ１１９. 张倩红ZhangQianhong、胡浩 HuHao、艾仁贵 Ai
Rengui,«犹太史研究新维度»[NewDimensionsofJewishHistoryStudies](北京[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１５),４１Ｇ６９.

AndréNeher,ThePropheticExistence,p．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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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行公义”①. 以此为基础,“先知”对于君王的态度和立场将完全取决于君王

宗教信仰和行为的虔诚程度而发生变化. 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正在于

“先知”所秉持和执行的是上帝的命令,世俗王权的确立与废黜完全来自于上帝

的意志,而判断所膏立的君王是否合格的标准就在于君王是否专一信仰上帝并

且顺从上帝的命令. 在这个过程中,“先知”作为一个传言人和执行者的角色,捍
卫了一种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政治运作模式.

２．“先知”通过捍卫宗教信仰,作出对于亡国的警告和反思

“先知”在政治参与中对于宗教信仰的维护,还通过对政权灭亡的反思表现

出来. 属于“先知”书的«列王纪»中,先后有多处论及了以色列政权灭亡的原因.
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之后,«圣经»总结其原因:

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得罪那领他们出埃及地,脱离埃及王法老手的雅威

他们的神,去敬畏别神,随从雅威在他们面前所赶出外邦人的风俗,和以色

列诸王所立的条规.且事奉偶像,就是雅威警戒他们不可行的.(«列王纪

下»１７:７—８:１２)

在另一处,通过“先知”论南国犹大人终将灭亡的原因:

因为犹大王玛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
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

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

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列王纪下»２１:１０—１５)

敬拜异教神和偶像,是“先知”出于维护信仰的目的而抨击最为激烈的乱象.
从这两处对于亡国原因的评判来看,焦点都在于以色列人或犹大人放弃了本民

族的信仰,而盲目地追随崇拜异教神、敬拜偶像,他们的这种行为触及了纯净宗

教信仰的底线,被视为走向灭亡的主要原因.
另外,在南北王国分裂初期,“先知”亚希雅雅煽动耶罗波安带领北部各支派

独立时,也借机表达了对所罗门的不满,这也被视为国家之所以会分裂、所罗门

之所以将失掉北部１０个支派的原因:

他离弃我,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摩押的神基抹,和亚扪人的神

米勒公,没有遵循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

① RabbiBenjaminScolnic, “TheProphetsandSocialJustice,”inWalking withJustice, eds．
RabbiBradleyShavitArtsonandDeborahSilver(NewYork:UnitedSynagogueofConservativeJudaism,

２００８),p．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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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一样.(«列王纪上»１１:３３)

由此可见,所罗门背离上帝信仰而转投异教神,在宗教方面远没有其父亲大

卫那样虔诚;同时,这种信仰上的“污点”,被视为所罗门不能像他父亲一样享国

的原因. “先知”是上帝和人之间交流的唯一合法渠道,世俗政权建立之后,“先

知”的职责在于监督和约束王权,并以维护纯净宗教信仰的立场对于不当的宗教

背离行为时刻提出警告和批判. “先知”的热情和执着精神无不令人动容,但是

最终的效果却是有限的. “先知”的这种尴尬境遇恰如一位学者所言,“在王权时

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先知’始终是处在社会之边缘位置的,而从未产生足够影响

以阻止王国的最后被毁灭”①.

３．“先知”的生命安全显示出世俗政权对于神权的敬畏

希伯来“先知”积极介入以色列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事务之

中,经常是以批判者、持不同政见者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从“先知”的言论主

张和行事风格中,我们能够明显地体会到“先知”与政治当局或君王、宫廷权力之

间,大多数时候是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之中. “先知”以批评政权为己任,有时对于

君王和宫廷政权的“傲倨”姿态,甚至有时直指君王的激烈斥责,这种局面令人不

禁为“先知”的命运担忧. 但是,在“先知”书有关“先知”活动的全部记载中,我们

可以发现仅有一位“先知”是被君王下令处死的②,即基列耶琳人示玛雅的儿子

乌利亚(«耶利米书»２６:２０—２３). 乌利亚被处死的原因是他仿照耶利米也说预

言批判和诅咒耶路撒冷和犹大国,引起了约雅敬王和众人的不满,王派人将逃亡

至埃及的乌利亚抓回并处死. 如果我们联系经文前后的背景可知,其实,乌利亚

因言致死实属一种例外,因为他不过是“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而已. 耶利

米在他之前同样说过批判和诅咒的话,却得到保护而幸免于难. 耶利米的保护

者是宫廷中要员,所以可知这种言论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容忍的,“先知”言论从

总体上来说还是受到保护的. “先知”这种抗辩行为背后,应该存在一种有效的

①

②

RobertR．Wilson,ProphecyandSocietyinAncientIsrael(Philadelphia:FortressPress,１９８０),

pp．２２４Ｇ２２５．
先知书之外的«历代志下»中记载了祭司耶何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并非«撒迦利亚书»中所载

“先知”)在他之前的无名“先知”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受到上帝感动,传达上帝的话斥责民众偏离雅威而去

敬拜异教偶像,上帝因此要“离弃”他们. 民众被他的话激怒,用石头打死了撒迦利亚. 虽然没有明确点

明撒迦利亚的“先知”身份,但是从他“受感动”、传达上帝的话这些行为而言,已经是履行了“先知”的职

能. 参见«历代志下»２４:１７—２１. 但是,这位撒迦利亚并没有被犹太传统认定为“先知”,所以不能算作

“先知”因言致死的论据,谨此提出备考而已. 另外,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处死“先知”的讨论,还可以参见

«耶利米书»７: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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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① 君王和宫廷政权对于“先知”犀利言行的容忍,出于深厚的宗教基

础:“先知”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先知”代表上帝对君王进行膏立,授予君王

权力,“先知”这样的显耀地位决定了其不能被随意处死. 君王手中的世俗政权

来自于神授,为了维护这种权力来源,世俗政权面对“先知”所代表的神权权威,
只能表示维护和顺从.

(二)“圣人”因道德而为“圣王”

与«圣经»中希伯来“先知”积极介入政治相似,儒家经典中的“圣人”同样也

是儒家政治叙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不过,相较于“先知”与政权之间普遍存在

的张力,“圣人”所介入的政治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和谐的模式.

１．“圣(人)”“(圣)王”一体:“德位一致”的观念和追求

不同于犹太传统中“先知”作为君王、政权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圣人”在儒家

理想的政治结构中始终表现为一种与政治和谐共处的形象;不同于希伯来“先

知”通过其激情的批判和斥责,以“言说”来表达意见,儒家“圣人”是以其自身完

满的“德行”作为一种示范,成为引领政治发展的一股积极的力量.
据前文所论“圣”及“圣人”的最初含义,主要聚焦于一种宗教功能、智慧能力

和完满道德,并且不断朝着“德行”典范的方向发展. 从道德出发,“圣人”要把自

身意图贯彻到政治建构之中,通过政体、礼制等外在的形式表达出来,这成为儒

家传统中对“圣人”的理想期待. 而要实现这个目的,需要有政治权力作为保障.
所以,儒家对于“圣人”为“王”充满了期待:

古之治天下者必“圣人”.“圣人”有国,则日月不食,星辰不陨,勃海不

运,河不满溢,川泽不竭,山不崩解,陵不施谷,川浴不处,深渊不涸.②

这是一幅理想主义的政治图景,从«大戴礼记»中的描画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对于

“圣人”治国的期待,及其政治参与效果的构想,并没有过多地使用百姓安居、政

治昌明等场景,而是寄望于一种自然秩序的“和谐”,即认为“圣人”治理国家,才

会实现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同步一致化. 从政治权力的获得及其施行的效力

保障而言,这种近乎神话的描述为塑造“圣人”的王者形象平添了神秘色彩. 儒

家对于“圣人”为“王”的期待,在荀子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荀子将“圣人”与

①

②

T．H．Robinson认为,“‘先知’一定是处在某种特别的保护机制之下”,他认为这种保护,来自于

“先知”说预言时的迷狂状态. 因为这种状态,向听众说明了是上帝之灵降临、附体,“先知”所传都是上帝

的旨意,他 们 并 无 责 任. 参 见 TheodoreH．Robinson, ProphecyandtheProphetsinAncientIsrael
(London:Duckworth,１９７９),pp．４５Ｇ４６．

«大戴礼记􀅰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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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分别是“尽伦者”和“尽制者”,两者的结合将“为天下极

矣”,也就是“圣王”将成为兼具完美道德和至高权力的双重典范,他甚至直接提

出“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论»),这反映出人们对于“圣人”成为治理天

下的君王的期待,“圣人”的政治意涵更加厚重起来.
综观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把“圣人”与“王”一体视之,“圣人”的政治身份及

其在理想政治叙事中的地位也更为凸现. 这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

理解和认识,并非只是局限在儒家一家而已.① 例如有学者曾分析指出:“在先

秦诸子以及其后的整个思想界,凡是提到‘圣人’和论及‘圣人’的社会功能的,几
乎没有不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不同治理天下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不同王连

在一起的.”②在追求“圣人”与“王”之联合的过程中,“圣王”概念呼之欲出.
“圣王”是儒家文献中常见的表述,很多情况下,儒家将他们所推崇的“圣人”

直接等同于圣王. 检索儒家的传世文献,最早使用“圣王”这个词语是在«左传􀅰
桓公六年»:“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其中所言“圣王”明显是与“民”相对,因
而就是指向拥有政权之君王. «孟子􀅰滕文公下»论及“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

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所论“圣王”也是极为看重其政治权力,并将

“圣王”在位视为政治有序、社会思想稳定的前提条件. 荀子曾经分别论及“圣”
和“王”,指出:“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荀子􀅰解蔽»)此论道出

“圣人”和“王”在人伦和政制不同领域的杰出地位,最终落实为二者的结合,认为

两者都能臻于极致,将“足以为天下极矣”. 正如有学者将“圣人”与“王”的这种

结合,视为“从理论上解决了权力与认识、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③. 荀子进而推

出“圣王”的概念,倡导“以圣王为师”. 至«荀子»,“圣王”成为一种常见的表述,
很多时候“圣王”与“圣人”成为同义的概念.

从传统来看,儒家公认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等无一不是君王身份;

①

②

③

例如«墨子»中许多篇显示,墨家同时使用“圣人”和“圣王”概念,其“圣王”所指以及功业描述与

儒家相似. 有学者指出,“圣王”作为一个“无以复加的美号”及其思想内涵,得到了包括道家、儒家、墨家

等先秦诸子 的 认 可、 继 承 和 发 展. 参 见 姜 广 辉 主 编JiangGuanghuied．, «中 国 经 学 思 想 史 » 第 一 卷

[InterculturalHistoryofConfucianClassics, Vol．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
SciencePress,２００３]),７８. 还有学者指出了先秦诸子中的法家也主张“圣即王,王即圣”,参见刘泽华Liu
Zehua,«中国政治 思 想 史 集» 第 三 卷 [CollectedWorksofHistoryofChinesePoliticalThought] (北 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People􀆳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８]),３６９.
刘泽华LiuZehua,‹王—圣相对二分与合二为一:中国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的考察之一›[RulerＧ

Sage:TwoorOne],«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ocialSciences],１９９８年第５期[１９９８,Issue５],６６Ｇ７４.
刘泽华LiuZehua,‹论由崇圣向平等、自由观念的转变›[TheTransformationfromVenerated

SagestotheConceptsofLibertyandEquality],«天津社会科学»[TianjinSocialSciences],１９９３年第４期

[１９９３,Issue４],３７Ｇ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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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曾辅成王摄政,同样可以视为最高权力的执行者. 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奉为

“圣人”,与他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 孔子是一个例外,他完全是以个人

魅力跻身于“圣人”的序列. 但是后世儒者总以孔子“有德无位”为不足,以至于

被奉以“素王”的名号,终于可满足儒家“圣王合一”“德位一致”的期望.① 孔子

因此而获得了和他的道德相匹配的“王位”,以此跻身尧、舜、禹等圣王的行列就

不显突兀了. 儒家对于“德位一致”的追求,体现了一种“既期待凡是能够充当王

者的人都应该并且必须具备‘圣人’的品格,又期待凡是具备‘圣人’品格的人应

当成为王者”②的美好愿望.
儒家“圣人”在这种“德位一致”的期许下,往往是与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绾

合的关系,“圣人”与“圣王”几可同义视之,因而不存在希伯来“先知”与王权之间

那样的紧张、对立的关系.

２．“以德治国”:“圣人”介入政治的方式

如前文所述,儒家“圣人”在政治思考和政治活动中奉行“道德至上”的准则.
他们认识到对“德”的思考不仅限于政权之来源,更关乎此后政权之运作. 西周

立国之初,反思此前夏、商二代灭亡在于“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召

诰»),以此为鉴,周人非常重视“德”的作用,以修德为第一要务. «尚书􀅰梓材»
载周公教导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话便以此为中心. 周公认为,“皇天既付

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意思是上帝既已将臣

民百姓和国域疆土赐给了先王,那么当今的王就只有施行德政,以教化殷遗留下

来的顽民. 与此主题相似,周公在«尚书􀅰召诰»中反复勉励成王,“王敬作所,不
可不敬德”,注疏解释为这是告诫成王只要尊敬最高之“德”,臣民必将敬奉王命

而天下大治可期③;劝勉成王谨慎德行、力行德政,以祈求上天赋予永久的天命

(“􀆺􀆺肆唯王其疾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既要成王敬德、有德,并进

而以德施政,“以德治国”.
«诗经»中的周文王形象,正是一个具备了完美道德的理想“圣王”角色. “穆

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

①

②

③

孔子曾经有过“夫子自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种以天下斯文为己任的

担当情怀,并不输于此前的各位“圣王”,并且这里多少也可以显示出孔子有接续文王的志向和自信,虽未

染指权力,但已是人间极致了. 孔子的弟子宰我更是直言:“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

孙丑上»)在这里就不仅是以孔子接续“圣王”了,而是远超出了“圣王”.
王文亮 WangWenliang,«中国圣人论»[OntheChineseSages](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１９９３]),２１７.
“敬为所不可不敬之德,则下敬奉其命矣”;“下敬奉其上命,则化必行矣”. 参见«十三经注疏»整

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４７０Ｇ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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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维天之命,于穆不

已. 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周颂􀅰维天之命»).
孔子对于“德治”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

且格.①

孔子认为单纯以严刑峻法来治理民众,所获得的效果只是民众表面上为免

刑罚而服从,而只有以道德、礼教分别引导和整顿他们,才能获得民心的真正

归服.②

可以说,周初这种“德”之革命所带来的宗教观念之改变,开启了后世儒家学

派所崇尚的“以德治国”模式,而这种政治主张也与儒家“圣人”一贯的“道德至

上”准则密切地联系起来.

３．儒家“圣人”眼中的理想君臣关系

由于儒家传统中“圣人”与“王”合体,因而基本不存在像“先知”与君王这类

关系模式. 但是,儒家通过“圣人”之口,表达了对于君臣关系的不同看法.
君臣关系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权关系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何处理君臣

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权能否正常运转. 儒家所推崇的“垂拱而治”,
就是在理顺了君臣关系的基础上,保证朝廷众臣僚贯彻执行分工协作,而君主才

可能坐享其成. 关于这种理想的君臣关系,早在«尚书􀅰冏命»中便已经提出:
“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这里强调了文王、武王的聪明无所

不闻、无所不见,大小臣下都是忠良之士. 唯其如此,才能实现政令畅通,从而

“下民敬顺其命,万邦皆美其化”③.
这种融洽的君臣关系是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出现的. 孔子在回答鲁定公关

于君臣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时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

佾»),强调君王必须首先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可能对君王忠心以报. 关于这一

点,孟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申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

子􀅰离娄下»)这种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到极端,如当君臣之间以“土芥”“寇

雠”相待时,就可能出现崩解,也就是出现革命.
从根本上来看,儒家倡导的是一种“君权至上”的政治模式,君主、君权始终

①

②

③

«论语􀅰为政».
与此相近似的主张见于«礼记􀅰缁衣»:“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１７５２.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６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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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主动的一方,作为臣下的能动性只是体现在对于君主发起的这种关系处理

方式之回应. 因为儒家素以“圣人”“圣王”治世为期待,“圣王”在位,自然与臣下

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所以他们理想中的君臣关系以融洽和谐为主流. 但是我

们也不应忽视其中存在的一种例外———谏诤.
谏诤,表现为君臣之间的一种紧张关系,也曾有学者以此作为儒家君子的一

个典型特征,与希伯来“先知”不畏王权的抗争行为进行比较.① 但是,这种比较

在揭示出儒家君子所具有的批判性的同时,忽略了其背后的支撑信念:作为儒学

信徒的君子们之所以会冒险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冒死进谏,正是遵行了“道德至

上”的准则. 因为“圣王”在位,以其道德完满而言,根本无须谏诤;出现谏诤的必

要,只是在于君王已经偏离儒家理想范式的时候. 在这个意义上,臣下谏诤和君

王纳谏与否,是儒家维系理想君臣关系的一个制衡策略.
曾被孟子视为“圣人”的傅说在劝谏君王时,将纳谏和“圣”这种品德直接关

联起来,认为“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尚书􀅰说命上»),如同木料必须以

墨线来规正,君王同样需要通过纳谏而达到“圣”. 成为“圣王”是所有君王的自

我期许和动力,君王自然乐以为之;况且傅说接下来继续说,如果君王既“圣”,那
么臣下都将恭敬地服从君王正确的命令(“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由此看来,
谏诤是维系君臣关系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这种“校正”,重新回到儒家“圣人”理

想中的君臣关系模式上来.

三、同归殊途:经典叙事中“先知”与“圣人”的政治构设

“先知”与“圣人”是犹太和儒家传统政治叙事中的重要角色. “先知”与“圣

人”在政治生活图景中都占据了主要的角色位置,他们对于政治中作为关键的两

大问题———政权合法性以及与政权的相处之道,通过自身的思考和言行给出了

各具特色的回答. 他们面对相似的政治议题,拥有或许难分伯仲的热情,也秉持

自身传统中的准则,作出了相应的应对处理.
犹太人奉摩西为“最伟大的‘先知’”,他在带领以色列人与埃及政权相抗争

并向迦南地回归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一定的政治智慧,但是摩西更多的是在宗教

领域中行使领袖的权力,此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可言. 更为显著的“先

知”政治模式,是伴随着王权时代一同来临的“‘先知’运动”. 撒母耳成为当之无

愧的领袖人物,他兼具士师、“先知”等多个不同身份. 作为“先知”,他先后膏立

① 参见 W．T．DeBary狄 百 瑞, «儒 家 的 困 境 » [TroublewithConfucianism], 黄 水 婴 Huang
Shuiying译(北京[Be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Peki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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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古代以色列历史上前两位君王———扫罗和大卫,他在回应民众要求立王的要

求以及后来处理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时,从“先知”的角度对这种新的政治模式给

予了充分的诠释. 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就在于,这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即
王权并不是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君王不过只是上帝的“人间代理人”,而非绝

对权力的拥有者. 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监督,他们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

之上进行统治,稍有逾矩都会面临来自“先知”的无情批判,从撒母耳到以利亚、
以利沙以及公元前８世纪之后集中出现的经典“先知”,都是以这样的身份参与

到古代以色列的政治图景之中. 与此相关联,“先知”也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政治

参与模式,即不与政权相迎合,而是站在作为监督乃至批判者的角度和立场上,
及时指点和匡正政权以及君王本人的失当行为. 既然君王不是绝对权力的拥有

者,而“先知”却代表传达上帝的意志,“先知”在处理与政权以及君王本身之间的

关系时,便不存在顾虑,他们可以恃上帝而与政权相“抗礼”.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

们已经知道,“先知”在监督和批判政权时,虽然时时存在生命危险,但是他们并

不畏而却步,而且古代犹太教经典中也几乎见不到有“先知”因此而丧命的记载,
这无疑是一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契约”保障,有力地维系了新政治模式的持

续存在和有效运转. 总之,“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

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
儒家经典中展示出来的“圣人”在政治参与方面与“先知”分享相似的议题.

在思考和论述政权合法性以及如何处理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圣人”
的话语同样影响深远. 儒家传统中以“天”为终极的价值源头,“圣人”在思考政

权来源时同样追溯至“天”,尤其是在后来面对朝代更迭时,为向世人申说自家政

权之合法性而推衍出来的“天命”观念. «尚书»中记载了许多被儒家奉为“元圣”
的周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周公致力于论证周取代殷商不是犯上作乱而是因

为殷商不敬“天命”,已经被“天”所放弃;周人得到“天”的指令与帮助,终于代殷

商而兴起. «尚书»中,周公还以类似的“天命转移”说来解读商汤取代夏桀的历

史. 这种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本质上与犹太传统中

“先知”的解释如出一辙,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

值源头.
在推溯源头这个层面,儒家“圣人”与犹太传统中“先知”的政治叙事是相似

的,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其中存在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超验源头”是否等

同于最终的决定力量? 与犹太教中上帝的统摄一切不同,儒家“圣人”政治叙事

中的决定力量并未始终停留在“天”或“天命”这个“终极存在”,而是取决于落实

在统治者的“德”:君王是否有“德”将直接关乎政权的命运,“天命转移”完全是以

“德”为标准的,唯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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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成为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① 儒家“圣人”的政治观虽然与终极源头“天”不

无关联,但是最终还是奉行一种“道德至上”的原则. 这也铺就了此后中国传统

政治传统的人文底色.
不唯如此,在政治参与的另一个维度,即与政权、君王之间关系方面,儒家

“圣人”对于“德”的重视也极为突出. 第一,儒家推重的“圣王”观念在很大程度

上就是以“德”为衡量标准,而将君王的“位”与“圣人”之“德”联合在一起,缔造出

一种“德位一致”的理想形象. 单纯拥有权力之“位”并不代表权威,还需要配以

“德”,才能够成为足以教化万民的“圣王”. 第二,无论是经典中的儒家“圣人”,
还是“至圣”孔子,都以“德治”作为介入政治的方式,认为这是保持政治秩序稳定

的必由之路. 第三,“圣人”眼中对于君臣之间的相处之道,也以“德”为指导准则

进行必要的“谏诤”,以校正君王的不当行为,这在行为上与“先知”的对王权的批

判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其背后所依据的准则———宗教信仰与道德,是存在差

异的. 罗理曾经敏锐地指出了“先知”和“圣人”在这一方面的差别,并进而指出:
“他们认识到政治智慧存在着一个比政治更深层的根源,并且他们无所畏惧地宣

扬自己的准则.”②在我们看来,罗理这里所谓“更深的根源”,可以理解为一种来自

形而上层次的“信仰”,在“先知”这无疑就是作为终极存在的上帝;而儒家传统中的

“圣人”,则是自天而落实于人间的“德”. 在此基础上,“先知”和“圣人”分别遵循

“信仰优先”和“道德至上”的准则,在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活中演绎了各自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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